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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類 

環保：一、公告解除本縣和美鎮 2 筆、彰化市 3 筆，共計 5 筆地號，土壤污

染控制場址及土壤污染管制區之管制。 ....................................................... 4 

      二、公告「鋒龍電鍍工廠股份有限公司土壤污染整治計畫第一次變更

(定稿本)」 ....................................................................................................... 4 

      三、公告委託台灣曼寧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本縣環境保護局

「110 年度固定污染源許可審查及查核管制計畫」。 ................................ 5 

文化：一、公示送達第 2 屆「彰化縣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建築群、紀念建

築、史蹟、文化景觀文化資產審議會」110 年度第 1 次會議紀錄 1

份予應受送達人共計 27 人（如附清冊）。 ................................................. 5 

      二、公告本府原指定公告「彰化市牛埔遺址」，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11 條規定，重新公告其類別名稱為「彰化市牛埔考古遺址」。 ............ 7 

      三、公告變更歷史建築「田中蕭雲章宅」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

並廢止原公告之定著土地範圍之地號及面積。 ......................................... 10 

建設：公告公開展覽「變更社頭都市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

案計畫書、圖，並舉辦公開說明會。 ................................................................. 12 

經綠：公告修正「彰化縣因應 COVID-19 社區感染，選物販賣機（夾娃娃機）

設置場所管制出入措施」，執行期間延長至本年（110 年）6 月 14 日，

必要時得再延長之。 ............................................................................................. 12 

工務：一、公示送達本府催繳車號 ALS-9091 車輛等 115 件彰化縣公有路邊收

費停車場停車欠費補繳通知單無法投遞公示送達名冊 1 份。 ................. 13 

      二、公示送達本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欠費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

理事件通知單無法投遞名冊一份。 ............................................................. 19 

農業：公告本府辦理 110 年度農產品受進口損害救助基金項下「養豬場節水

減廢及資源化利用計畫」及 110 年度「農村社區畜牧場環境改善及資

源利用計畫」設施補助申請之期限、項目及金額，請查照週知。 ................. 24 

地政：一、公告更正不動產估價師賴永城先生開業證書有效期限。  ....................... 27 

      二、公告註銷周玉珠地政士開業執照[（83）彰地登字第 000235 號]。  .......... 27 

      三、公告註銷下列已逾期未辦理換發之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 27 

      四、公告核發下列新換發之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 28 

      五、公告註銷下列已逾期尚未辦理換發之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 28 

      六、公示送達本府 110 年 2 月 19 日府地權字第 1100057516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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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57516A 號補償費保管後領價通知函予陳蕭碧雲等人及其全

體繼承人(如後附清冊)。 ............................................................................. 29 

      七、公告核發林玉嬋地政士開業執照[（110）彰地登字第 0001292 號） ..... 30 

      八、公告核發柯喜洋不動產經紀人證書(110 彰縣字第 00062 號)。 .............. 31 

      九、公告廢止下列逾期未繳存營業保證金、未加入登記所在地同業公

會不動產經紀業經營許可。 ......................................................................... 31 

      十、公告核發周炳福不動產經紀人證書(110 彰縣字第 00176 號)。 ..............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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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類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解除本縣和美鎮 2 筆、彰化市 3 筆，共計 5 筆地號，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及土

壤污染管制區之管制。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26 條第 2 項。 

公告事項： 

  一、旨揭 5 筆地號如下： 

    (一)和美鎮大雅段 0729(部分)、大榮段 1065 地號。 

    (二)彰化市延和段 0618、0618-0001(部分)、0618-0003 地號。 

  二、前揭土地經本府執行「彰化縣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適當措施改善計畫」後，土

壤中重金屬濃度均低於食用作物土壤污染管制標準，故予以解除土壤污染控制場

址及管制區之管制。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鋒龍電鍍工廠股份有限公司土壤污染整治計畫第一次變更(定稿本)」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23條第1項、第2項及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施行細

則第23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場址名稱：鋒龍電鍍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二、場址地號：彰化縣彰化市牛稠子山腳小段0027-0012、0027-0013、0027-0014、

0027-0021及0027-0029部分地號。 

  三、計畫名稱：鋒龍電鍍工廠股份有限公司土壤污染整治計畫第一次變更(定稿本)。 

  四、計畫提出者：鋒龍電鍍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五、計畫撰寫者：家禹環境股份有限公司。 

  六、計畫執行者：家禹環境股份有限公司、久仲環保顧問有限公司。 

  七、場址污染物及污染情形： 

      土壤鎳4,330 mg/kg(管制標準200 mg/kg)、銅549 mg/kg(管制標準400 mg/kg)、

鎘 244 mg/kg(管制標準20 mg/kg)、鋅2,180 mg/kg(管制標準2,000 mg/kg)，分

別達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八、整治目標：標的污染物及其可能的衍生污染物 

      土壤中八項重金屬項目含量低於土壤污染監測標準(鎳低於130 mg/kg、銅低於

220 mg/kg、鎘低於175 mg/kg、鋅低於1,000 mg/kg、鉛低於1,000 mg/kg、砷低

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25 日 

府授環水字第1100177811號 
附件：鋒龍電鍍工廠股份有限公

司土壤污染整治計畫第一
次變更(定稿本) 

 

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25 日 

府授環水字第 110017770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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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30 mg/kg、汞低於10 mg/kg、鉻低於175 mg/kg。 

  九、整治方法：排土客土法。 

  十、整治計畫期程：本計畫經核定後執行1年。 

  十一、其他重要事項：對前項計畫有意見者，得於本計畫書陳列或揭示日起20日內以

書面方式，向本府或本縣環境保護局提出。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委託台灣曼寧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本縣環境保護局「110年度固定污

染源許可審查及查核管制計畫」。 

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條暨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2項。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110年5月19日起至111年5月18日止。 

二、委託事項： 

(一)辦理固定污染源許可之審查、核發及查核作業。 

(二)執行未登記工廠改善計畫及事業設立（變更）環保許可申請案之諮詢、輔導及

審查作業。 

(三)執行定期檢測審查及通知作業。 

(四)辦理連續自動監測設施管制及查核作業。 

(五)辦理餐飲業污染防制及輔導改善作業。 

(六)辦理固定污染源相關業務宣導說明會。 

(七)配合於空氣品質預警、惡化時啟動應變之通報、應變及成果彙報工作。 

(八)執行空氣污染防制巡查相關工作。 

(九)另RATA測試查核及CGA標準氣體查核等檢測工作委由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執行。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第2屆「彰化縣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建築群、紀念建築、史蹟、文化

景觀文化資產審議會」110年度第1次會議紀錄1份予應受送達人共計27人（如附

清冊）。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及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府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7、18條規定辦理審議程序。 

  二、本府以110年4月30日府授文資字第1100141935號函檢送旨揭會議之會議紀錄，

茲因劉嘉漆君、劉嘉換君、劉家納君、劉家輝君、劉邦陣君、劉邦炫君、劉興

錠君、劉秀滿君、劉邦棟君、劉邦恩君、劉興槍君、劉興棋君、劉彥顯君、劉

興坤君、劉興宜君、蕭家光君、鍾雪芳君(蕭明華君繼承人)、黃正勝君、黃正

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1 日 

府授環空字第1100195017號 

 

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31 日 

府授文資字第1100193115A號 
附件：公示送達清冊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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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君、黃美惠君、黃美津君、黃美雲君、黃美月君、王鑫河君、許瑞山君、許

惠娥君、黃鈺淇君等27人土地登記謄本住址記載不明、無法投遞或已遷出戶籍

等因素致上開文件無法送達，爰依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三、旨揭會議紀錄存放於彰化縣文化局（彰化縣彰化市卦山路3號；電話04-7250057

分機2430），受送達人請於公告之日起20日內於辦公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上

午8時至下午5時）內前往領取，逾期視同送達，特此公告。 

縣 長 王 惠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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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本府原指定公告「彰化市牛埔遺址」，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11條規定，重新公

告其類別名稱為「彰化市牛埔考古遺址」。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11條、行政程序法第122條、本府第2屆「彰化縣考古遺址審

議會」110年度第1次審議決議。 

公告事項：  

  一、配合文化資產保存法105年7月27日公告修正第3條、第111條，爰就本府原指定公

告之「彰化市牛埔遺址」，重新公告其文化資產類別名稱為「彰化市牛埔考古遺

址」。 

  二、公告日期及文號：107年12月24日府授文資字第1070459123A號、108年1月16日府

授文資字第1080001475號。 

  三、本案公告期間為30日，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9條及訴願法第1條規定，對於本案

行政處分如有不服，請依據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規定，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

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逕送原處分機關彰化縣政府（地址：彰化縣彰

化市中山路二段416號），由原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文化部）提起訴願。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26 日 

府授文資字第1100184577A號 
附件：原公告、公告勘誤各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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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變更歷史建築「田中蕭雲章宅」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並廢止原公告之

定著土地範圍之地號及面積。 

依據：  

  一、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8條、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4、5條暨

行政程序法第122條。 

  二、本府第2屆「彰化縣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建築群、紀念建築、史蹟、文化景觀

文化資產審議會」110年度第1次會議決議。 

公告事項：  

  一、歷史建築「田中蕭雲章宅」 

    (一)名稱：田中蕭雲章宅。 

    (二)種類：宅第。 

    (三)位置或地址：彰化縣田中鎮大社路1段702巷138號。 

    (四)變更後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彰化縣田中鎮新卓乃潭段119地號，共

766.52平方公尺。 

  二、公告變更理由：所有權人向法院申請分割判決確定，本案定著土地範圍為彰化縣

田中鎮新卓乃潭段119地號，共766.52平方公尺，經審議會決議變更其定著土地

範圍之面積及地號。 

  三、法令依據：符合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4、5條規定。 

  四、本府107年8月14日府授文資字第1070276148B號公告之定著土地範圍之地號及面

積「彰化縣田中鎮新卓乃潭段186地號（部分），範圍為建物本體投影面積後方

往外延伸3公尺及左右方延伸1.5公尺、前程、前程通道、大門門柱及前牆投影面

積，總面積約為633.73平方公尺。（實際面積以實際測量為準）」之部分廢止。 

  五、本案公告期間為30日，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9條及訴願法第1條規定，對於本案

行政處分如有不服，請依據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規定，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

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逕送原處分機關彰化縣政府（地址：彰化縣彰

化市中山路二段416號），由原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文化部）提起訴願。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26 日 

府授文資字第1100182243B號 
附件：原公告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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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公開展覽「變更社頭都市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案計畫書、

圖，並舉辦公開說明會。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19、26、28條、同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6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

討實施辦法第46、47條及都市計畫書圖製作要點第3、10點規定。 

公告事項：  

一、展覽期間：自中華民國110年6月7日起至110年7月6日止。 

二、展覽地點：旨揭計畫書、圖分別陳列於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社頭鄉公所供

公眾閱覽。 

三、公開說明會時間與地點：中華民國110年6月21日下午3時整於社頭鄉公所。 

四、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意見，請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單位）、

地址及建議事項，向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社頭鄉公所提出（意見表請逕向本

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社頭鄉公所索取，亦可上本府建設處網站公告下載），公

開展覽期滿後由本府彙整供作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之參考。 

五、因應COVID19疫情，為減低社區感染風險，如有發燒、咳嗽、呼吸困難等症狀或

身體不適，請勿參加說明會，若有意見表達可提書面意見；配合第三級疫情警戒

規定，維持室內5人以下，屆時亦將配合中央及本縣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最新規範

予以調整相關防疫措施。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修正「彰化縣因應COVID-19社區感染，選物販賣機（夾娃娃機）設置場所管

制出入措施」，執行期間延長至本年（110年）6月14日，必要時得再延長之。 

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37條第1項第2款及中央疫情指揮中心110年5月25日宣布延長全

國第三級警戒至110年6月14日。 

公告事項：  

一、執行期間：自110年5月21日至110年6月14日，必要時得再延長之。 

二、實施對象：彰化縣轄內選物販賣機（夾娃娃機）設置場所。 

三、應配合防疫事項：設置有大門之店家應關閉停止營業，未設置大門者應立即拔除

營業用電源，並封閉出入口，避免民眾進入。 

四、拒絕、規避或妨礙上述防疫措施，依傳染病防治法第67條第1項第2款規定處新臺

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1 日 

府綠商字第1100192753號 

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17 日 

府建城字第110017771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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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催繳車號ALS-9091車輛等115件彰化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欠

費補繳通知單無法投遞公示送達名冊1份。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及第82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府執行本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欠費補繳通知業務(停車日期110年2月；

公示送達件數：115件)，經以雙掛號郵件併送達證書寄發欠費補繳通知單，郵務

人員以無法送達為由退件，爰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辦理公示送達，以完成法定

送達程序。 

  二、前項停車費逾期未繳之補繳通知單無法郵寄送達名冊，張貼於本府公告欄、本府

路邊停車資訊網(https://chpark.chcg.gov.tw/)及各縣市政府公告欄，並且刊

登於彰化縣政府公報。 

  三、本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費補繳通知單由本府留存，被通知人得至本府領取

(彰化市中山路二段416號2樓工務處交通規劃科)，自本府公告之日起經20日未領

取者，以送達論，未於期限內完成繳費者，本府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56條第3項逾期未繳納者依規定逕行舉發。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25 日 

府工規字第1100173012A號 
附件：名冊1份(電子檔共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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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本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欠費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

無法投遞名冊一份。 

依據：依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5條暨行政程序法第78

條、第80條、第81條及第82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府執行本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欠費舉發通知業務(停車日期109年11月，

公示送達件數：168件)，經以雙掛號郵件併送達證書寄發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

事件通知單，郵務人員以無法送達為由退件，爰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辦理公示

送達，以完成法定送達程序。 

  二、前項停車費逾期未繳之舉發通知單無法郵寄送達名冊，張貼於本府公告欄、本府

路邊停車資訊網(https://chpark.chcg.gov.tw/)及各縣市政府、各處分(監理)

機關公告欄，並且刊登於彰化縣政府公報。 

  三、本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欠費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由本府留

存，被通知人得至本府領取(彰化市中山路二段416號2樓工務處交通規劃科)，自

本府公告之日起經20日未領取者，以送達論，由各處分(監理)機關逕行裁處逕行

舉發。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31 日 

府工規字第1100180116A號 
附件：彰化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

停車欠費舉發違反道路交通
管理事件通知單無法投遞名
冊1份(電子檔共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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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本府辦理110年度農產品受進口損害救助基金項下「養豬場節水減廢及資源

化利用計畫」及110年度「農村社區畜牧場環境改善及資源利用計畫」設施補助

申請之期限、項目及金額，請查照週知。 

依據：依據「彰化縣政府辦理畜牧污染防治設施補助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申請補助期限：即日起至110年6月25日止。 

二、申請地點：請洽各鄉、鎮、市公所農業課。 

三、本案相關申請表請至本府農業處網站－便民服務－畜產專區下載

（http://www.chcg.gov.tw/agriculture/），相關證明文件請參照「彰化縣政

府辦理畜牧污染防治設施補助作業要點」第二點規定檢附。 

四、檢附110年度農產品受進口損害救助基金項下「養豬場節水減廢及資源化利用計

畫」及110年度「農村社區畜牧場環境改善及資源利用計畫」補助明細表各1份(附

表)。 

縣 長 王 惠 美 
 

110 年度「養豬場節水減廢及資源化利用」計畫補助明細表 

計畫名稱 
（計畫編號） 

補助項目 總補助金額 
（元） 

補助 
場數 

說明 

養豬場節水
減廢及資源
化利用（110
救助調整-牧
-01(6)(Z) 

除臭生物製劑 200,000 10 1.每場農委會最高補助 20,000 元、農民配
合至少 20,000 元。 

2.農委會主管計畫補助基準 0303。 
3.補助對象以配合農委會推動畜牧糞尿水
資源化再利用及相關產業政策者優先。 

污泥清運並運送至
合法廢棄物處理場
所(如堆肥場)或進
行植種污泥再利用 

400,000 200
公噸 

1.農委會補助 2,000 元/公噸、農民配合至
少 2,000 元 /公噸，每場最高補助
100,000 元，獲補助者應採實報實銷方
式申領補助款，縣府並得依各案之實際
需求，於最高補助額度內彈性調整辦理。 

2.農委會主管計畫補助基準 1012。 
3.補助對象以配合農委會推動畜牧糞尿水

資源化再利用及相關產業政策者優先。 

設置示範性周圍除
臭設施 

1,000,000 20 1.設施需含濾水器、香精混合儲存桶、加
壓馬達及噴霧管路等。 

2.每場農委會最高補助 50,000 元、農民配
合至少 50,000 元。 

3.設置方式應符合農委會委託之專家輔導
團隊建議。 

4.農委會主管計畫補助基準 0303。 
5.補助對象以配合農委會推動畜牧糞尿水
資源化再利用及相關產業政策者優先。 

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25 日 

府農畜字第1100186056號 
附件：補助明細表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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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壓清洗設備 480,000 16 1.馬力至少 5HP、壓力至少 200bar 以上，
含管線拉設、開關、貯水桶及機具等。 

2.每場農委會最高補助 30,000 元、農民配
合至少 30,000 元。 

3.農委會主管計畫補助基準 0303。 
4.補助對象以配合農委會推動畜牧糞尿水

資源化再利用及相關產業政策者優先。 

固液分離機 1,200,000 20 1.每場農委會最高補助 6 萬元，農民配合
至少 6萬元。 

2.設置方式應符合農委會委託之專家輔導
團隊建議。 

3.農委會主管計畫補助基準 0303。 
4.補助對象以配合農委會推動畜牧糞尿水

資源化再利用及相關產業政策者優先。 

廢水處理曝氣機 1,000,000 20 1.每場農委會最高補助 50,000 元、農民配
合至少 50,000 元。 

2.設置方式應符合農委會委託之專家輔導
團隊建議。 

3.農委會主管計畫補助基準 0303。 
4.補助對象以配合農委會推動畜牧糞尿水

資源化再利用及相關產業政策者優先。 
污泥脫水機 1,600,000 4 1.每場農委會最高補助 400,000 元，農民

配合至少 400,000 元。 
2.設置方式應符合農委會委託之專家輔導

團隊建議。 
3.農委會主管計畫補助基準 0303。 
4.補助對象以配合農委會推動畜牧糞尿水

資源化再利用及相關產業政策者優先。 
抽污泥馬達 75,000 15 1.農委會補助 5,000 元/場、農民配合至少

5,000 元/場。 
2.設置方式應符合農委會委託之專家輔導

團隊建議。 
3.農委會主管計畫補助基準 0303。 
4.補助對象以配合農委會推動畜牧糞尿水

資源化再利用及相關產業政策者優先。 
增建、改建或修繕厭
氧發酵槽 

3,000,000 3 1.農委會補助 3,000,000 元，農民配合至
少 3,000,000 元。 

2.設置方式應符合農委會委託之專家輔導
團隊建議，並配合農委會委託之專家輔
導團隊後續造冊列管、追蹤輔導水質改
善情形，農委會補助不超過 50%且農民
配合 50%以上，依飼養規模之補助級距
與場數分配如下，補助對象以配合農委
會推動畜牧糞尿水資源化再利用及相關
產業政策者優先(農委會主管計畫補助
基準 1012)： 
(1)養豬場飼養規模小於 200 頭者

1,000,000 元/場*1 場=1,000,000
元。(每場農委會最高補助 500,000
元、農民配合至少 500,000 元)。 

(2)養豬場飼養規模 200-999 頭者
2,000,000 元/場*1 場=2,000,000
元 。 ( 每 場 農 委 會 最 高 補 助
1,000,000 元 、 農 民 配 合 至 少
1,000,000 元)。 

(3)養豬場飼養規模 1,000-1,999 頭者 
3,000,000 元/場*1 場=3,000,000
元 。 ( 每 場 農 委 會 最 高 補 助
1,500,000 元 、 農 民 配 合 至 少
1,5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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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設置或優化既有
沼氣發電相關設備
(施) 

750,000 1 農委會補助 750,000 元，農民配合至少
750,000 元。包括沼氣收集、脫硫、純化、
沼氣儲存、壓縮設施、發電機、變電設施、
電線、或其他經農委會委託之專家輔導團
隊認可之設備(施)等，設置方式應符合農
委會委託之專家輔導團隊建議，並配合農
委會委託之專家輔導團隊後續造冊列管、
追蹤輔導沼氣發電情形，申請優化既有沼
氣發電相關設備(施)者應於 110 年以前已
設置沼氣發電機並接受農委會委託之專家
輔導團隊輔導。農委會補助不超過 50%且
農民配合 50%以上，依飼養規模之補助級
距與場數分配如下(農委會主管計畫補助
基準 1012)： 
養豬場飼養規模 2,000-4,999 頭養豬場
1,500,000元/場*1場=1,500,000元(每場
農委會補助 750,000 元，農民配合至少
750,000 元)。(因豬隻為活體動物，且繁
殖等生理具相當變動性，爰登記飼養
1,600 頭以上但未達 2,000 頭者，亦可比
照本級距辦理)。 

附設堆肥舍修繕及
更新 

200,000 2 1.每場最高補助 100,000 元，農民配合至
少 100,000 元。 

2.農委會主管計畫補助基準 0303。 
3.補助對象以配合農委會推動畜牧糞尿水

資源化再利用及相關產業政策者優先。 
污泥濃縮槽或污泥
曬乾床 

2,000,000 20 1.每場農委會最高補助 100,000 元、農民
配合至少 100,000 元。 

2.設置方式應符合農委會委託之專家輔導
團隊建議。 

3.農委會主管計畫補助基準 0303。 
4.補助對象以配合農委會推動畜牧糞尿水

資源化再利用及相關產業政策者優先。 
沼氣再利用相關設
備(施) 

1,000,000 10 1.每場農委會最高補助 100,000 元、農民
配合至少 100,000 元。 

2.設置方式應符合農委會委託之專家輔導
團隊建議。 

3.農委會主管計畫補助基準 0303。 
4.補助對象以配合農委會推動畜牧糞尿水

資源化再利用及相關產業政策者優先。 
合計  12,905,000   

 
110 年度「農村社區畜牧場環境改善及資源利用」補助明細表 

計畫名稱 

(計畫編號) 

補助項目 總補助金額
(元) 

補助
場數 

說明 

農村社區畜牧
場環境改善及
資源利用(110
農再
-2.2.3-1.1-
牧-002) 

畜禽舍周圍或牧
場周圍除臭設施 

200,000 4 設施需含濾水器、香精、混合儲存桶、
加壓馬達及噴霧管路等。(每場農委會最
高補助 50 千元，農民配合至少 50 千元) 

高壓清洗設備 30,000 1 馬力至少 5HP、壓力至少 200bar 以上，
含管線拉設、開關、貯水桶及機具等。(每
場農委會最高補助 30 千元，農民配合至
少 30 千元) 

飲用水節水系統 200,000 2 含改良式飲水器、管線等。(每場農委會
最高補助 100 千元，農民配合至少 100
千元) 

畜牧場廢水循環
再利用設施 

80,000 1 每場農委會最高補助 80 千元，農民配合
至少 80 千元。 

死廢畜禽生物處
理機 

500,000 1 輔導畜牧場設置 1 公噸(含)以上死廢畜
禽生物處理機。(每場農委會最高補助
500 千元，農民配合至少 500 千元；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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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 1 公噸者，執行機關得自行於額度
內調配補助經費以酌增補助場數，惟每
場農委會補助比率仍以不超過 50%為原
則。) 

合計 1,010,000 元 

備註：上開補助項目依農委會計畫補助基準 0303 辦理，另輔導之優先順序及原則參照「實施方法與
步驟」所列辦理。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更正不動產估價師賴永城先生開業證書有效期限。 

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7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賴永城先生。 

二、開業證書字號：（98）彰縣估字第000010號（印製編號：000025），有效期限：

至民國114年4月14日止。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鼎諭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彰化縣彰化市中興路71巷71號3樓。 

備註：本府原110年4月12日府地價字第1100119496號公告，開業證書有效期限誤繕為至

民國111年4月14日止，予以更正為至民國114年4月14日止。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註銷周玉珠地政士開業執照[（83）彰地登字第000235號]。 

依據：地政士法第15條、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地政士開業執照註銷名冊。 

  一、姓名：周玉珠。 

  二、證書字號：（79）台內地登字第003125號。 

  三、執照字號：（83）彰地登字第000235號。 

  四、事務所名稱：周玉珠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彰化縣田中鎮山腳路4段30號。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註銷下列已逾期未辦理換發之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規定。 

公告事項：註銷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一、姓名：賴俊光。 

  二、經紀人證書字號：（93）彰縣字第00186號(換發)。 

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21 日 

府地價字第1100180010號 

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24 日 

府地價字第1100183609號 

 

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13 日 

府地價字第110017179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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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核發下列新換發之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19條規定。 

公告事項：核發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一、姓名：賴俊光。 

  二、經紀人證書字號：（110）彰縣字第00186號。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註銷下列已逾期尚未辦理換發之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規定。 

公告事項：詳如彰化縣政府110年公告註銷不動產經紀人證書清冊。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110 年公告註銷不動產經紀人證書清冊 

序
號 

登錄號碼 姓名 原領證戶籍地址 證書字號 證書到期日 任職經紀業
名稱 

任職狀態 

1 
N3-0062 柯喜洋 

彰化縣鹿港鎮頂番里埤頭
巷 19 號 

106 年彰縣字
00062 號 

110/04/18  (未任職) 

2 
N3-0369 簡嘉嫺 

彰化縣員林市仁愛里 10 鄰
三民東街 176 巷 7 號 

102 年彰縣字
00369 號 110/04/17  (未任職) 

3 
N3-0446 楊家源 

彰化縣竹塘鄉竹塘村竹塘
街 76 號 

106 年彰縣字
00446 號 110/04/10  (未任職) 

4 N3-00367 謝旻澔 彰化縣北斗鎮西德里 4鄰斗
苑路 1段 423 號 

102 年彰縣字
00367 號 

110/04/10 鎧碩開發有
限公司 

任職中 

5 N3-0441 王彥翔 
彰化縣花壇鄉文德村彰員
路 2段 835 巷 27 弄 20 號 

106 年彰縣字
00441 號 

110/03/14  (未任職) 

6 
N3-0359 莊淳閔 

彰化縣員林市萬年里 8鄰員
水路 2段 1巷 86 號 

102 年彰縣字
00359 號 110/03/08  (未任職) 

7 N3-0188 洪敏森 彰化縣二林鎮新生路 54 號 94 年彰縣字
00188 號 

110/03/07  (未任職) 

8 N3-0436 江怡萱 彰化縣員林市員東路 1段浮
圳南巷 12 弄 30 號 

105 年彰縣字
00436 號 

109/12/07  (未任職) 

9 N3-0222 林庚芳 
彰化縣彰化市香山里 10 鄰
彰南路 2 段 590 巷 39 號 

105 年彰縣字
00222 號 

109/10/26 
恆昇不動產
有限公司 

任職中 

10 N3-0176 周炳福 彰化縣彰化市建寶里建寶
街 25 號 

105 年彰縣字
00176 號 

109/10/11 聚品土地開
發有限公司 

任職中 

11 N3-0165 陳錫雄 彰化縣竹塘鄉田頭村光明
路溪北巷 20 之 1號 

101 年彰縣字
00165 號 

109/08/09  (未任職) 

12 N3-0178 施秉圻 彰化縣埔鹽鄉天盛村番金
路一巷 5 號 

101 年彰縣字
00178 號 

109/07/10  (未任職) 

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24 日 

府地價字第1100183609A號 

 

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25 日 

府地價字第1100187490號 
附件：彰化縣政府110年公告註銷

不動產經紀人證書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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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登錄號碼 姓名 原領證戶籍地址 證書字號 證書到期日 任職經紀業
名稱 

任職狀態 

13 N3-0431 楊倩瑜 彰化縣鹿港鎮永安里東隆
路 111 號 

105 年彰縣字
00431 號 

109/05/03  (未任職) 

14 N3-0224 吳昀瑾 彰化縣田中鎮福安路 267號 97 年彰縣字
00244 號 

109/04/30 盛宅不動產
有限公司 

任職中 

15 N3-0426 王志忠 彰化縣鹿港鎮港后路 109巷
16 號 

105 年彰縣字
00426 號 

109/04/01  (未任職) 

16 N3-0325 劉倩如 彰化縣彰化市下廍里 21 鄰
自強路 288 號 

101 年彰縣字
00325 號 

109/01/10  (未任職)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110年2月19日府地權字第1100057516及1100057516A號補償費保管

後領價通知函予陳蕭碧雲等人及其全體繼承人(如後附清冊)。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5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

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20天（自公告張貼日起20日發生效力）。 

  二、本府為興辦「東彰道路南延段新闢工程」徵收用地，已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

定存入臺灣土地銀行員林分行本府徵收補償費301專戶，並以110年2月19日府地

權字第1100057516及1100057516A號函通知領取，其未領取者經向戶政、地方稅

務機關查證後仍無法送達，爰依上開規定辦理公示送達，本公示送達發生效力之

日起，逾15年未領取即歸屬國庫。 

  三、本公告張貼於本府、徵收土地所在公所及相關公所之公告欄，應受送達人得隨時

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印章前往本府地政處地權科（地址：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

號5樓）領取上開通知函，自公告之日起經20日未領取者，以送達論；又公示送

達公告後，欲領取補償費者，請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印鑑證明書（向戶籍所在

地之戶政事務所申請）、印鑑章、被徵收土地所有權狀等證件至本府上開地點洽

辦。 

縣 長 王 惠 美 
「東彰道路南延段新闢工程」用地案本府 110 年 2 月 19 日府地權字第 1100057516 及
1100057516A 號保管後領價通知函公示送達清冊 

編號 
鄉鎮 

段 地號 
面積 

持分 
所有權人 

住 址 備註 
市區 ㎡ 姓名 

1 田中鎮 中州段 412-1 75.04 1/1 祭祀公業陳太邱 彰化縣田中鎮大新
２８６號 

 

 田中鎮 中州段 413-1 800.88 1/1 祭祀公業陳太邱 彰化縣田中鎮大新
２８６號 

 

 田中鎮 中州段 
412-1、
413-1   祭祀公業陳太邱 

彰化縣田中鎮大新
２８６號  

2 田中鎮 大崙段 596-1 7.7 5640/39669 
陳蕭碧雲及陳蕭碧
雲之全體繼承人 

彰化縣田中鎮三安
里９鄰同安路４５
巷７５弄２號 

 

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25 日 

府地權字第1100185151號 
附件：公示送達清冊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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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中鎮 大崙段 600-1 8.77 5640/39669 陳蕭碧雲及陳蕭碧
雲之全體繼承人 

彰化縣田中鎮三安
里９鄰同安路４５
巷７５弄２號 

 

3 田中鎮 大崙段 986-1 1.27 1/1 
陳赤及陳赤之全體

繼承人 

彰化縣田中鎮大崙
里７鄰大安路三段
１５２巷９號 

 

 田中鎮 大崙段 1010-1 1.27 1/1 
陳赤及陳赤之全體

繼承人 

彰化縣田中鎮大崙
里７鄰大安路三段
１５２巷９號 

 

 田中鎮 大崙段 1012-1 670.85 1/1 
陳赤及陳赤之全體

繼承人 

彰化縣田中鎮大崙
里７鄰大安路三段
１５２巷９號 

 

4 田中鎮 興酪段 1290-1 1.32 1/5 黃聰聽及黃聰聽之
全體繼承人 

南投縣魚池鄉水社
４０２號 

 

5 田中鎮 興酪段 1290-1 1.32 1/5 黃榮貴及黃榮貴之
全體繼承人 

南投縣魚池鄉水社
４０２號 

 

6 田中鎮 興酪段 1290-1 1.32 1/5 
黃坤逢及黃坤逢之

全體繼承人 
南投縣魚池鄉水社
４０２號 

 

7 田中鎮 興酪段 1531-1 113.22 1/6 
謝萬子及謝萬子之

全體繼承人 
彰化縣二水鄉過圳
２６６號  

8 二水鄉 伍伯段 729-1 10.97 1/2 
蔡津極及蔡津極之

全體繼承人 
彰化縣二水鄉過圳
２９０號  

9 二水鄉 伍伯段 729-1 10.97 1/6 
蔡文達及蔡文達之

全體繼承人 

臺北市中山區行仁
里３０鄰龍江路４
１２巷４３號二樓 

 

10 二水鄉 伍伯段 747-1 16.69 1/3 董維熊及董維熊之
全體繼承人 

彰化縣二水鄉過圳
２７１號 

 

11 二水鄉 伍伯段 747-1 16.69 1/3 董大目及董大目之
全體繼承人 

彰化縣二水鄉過圳
２７１號 

 

12 二水鄉 伍伯段 747-1 16.69 1/3 
董維羆及董維羆之

全體繼承人 
彰化縣二水鄉過圳
２７１號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核發林玉嬋地政士開業執照[（110）彰地登字第001292號）]。 

依據：地政士法第8條、第10條等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林玉嬋。 

  二、證書字號：（81）台內地登字第008342號。 

  三、執照字號：（110）彰地登字第001292號。 

  四、事務所名稱：林玉嬋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彰化縣彰化市長順街144-1號。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26 日 

府地價字第110018259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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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核發柯喜洋不動產經紀人證書(110彰縣字第00062號)。 

依據：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19條規定。 

公告事項：核發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一、姓名：柯喜洋。 

二、及格證書字號：(90）（一）特產紀字第149號。 

三、經紀人證書字號：(110)彰縣字第00062號。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廢止下列逾期未繳存營業保證金、未加入登記所在地同業公會不動產經紀業

經營許可。 

依據：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7條第1項規定。 

公告事項：詳如彰化縣政府公告廢止不動產經紀業經營許可清冊。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公告廢止不動產經紀業經營許可清冊 

編號 經紀業名稱 申請許可負責人 許可日期 公司所在地 

1 N1-0360 家垣不動
產租賃有限公司 

謝宗諺 106 年 1 月 12 日 彰化縣和美鎮和光路 250 號 1 樓 

2 N1-0404 友庭不動
產企業社 

葉明昌 107 年 12 月 18 日 彰化縣和美鎮塗厝里和厝路二段
157 號 1 樓 

3 
N1-0421 八八九實
業有限公司 

學佩君 108 年 11 月 4 日 彰化縣彰化市平和 7街 13 號 

4 
N1-0424 允成不動
產企業社 莊秉章 108 年 12 月 16 日 

彰化縣田尾鄉仁里村前庄巷 11 弄
30 號 

5 N1-0428 才陞開發
股份有限公司 

吳素美 109 年 2 月 25 日 彰化縣和美鎮鹿和路六段 259 號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核發周炳福不動產經紀人證書(110彰縣字第00176號)。 

依據：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19條規定。 

公告事項：核發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一、姓名：周炳福。 

  二、及格證書字號：(88）專普字第7231號。 

  三、經紀人證書字號：(110)彰縣字第00176號。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27 日 

府地價字第1100191059號 

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27 日 

府地價字第1100188751號 
附件：彰化縣政府公告廢止不動

產經紀業經營許可清冊 
 

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3 日 

府地價字第110019556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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